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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新会区
会城街道金沙

路与金牛路交
汇处峰和停车
场内，一家钓
虾场内的多台

音响以及隔壁
24小时自助洗
车场洗车设备
产生噪声，且

排放污水。

江门市
新会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
    经现场实地核查，该投诉点位为临时性经营娱乐

场所，设露天舞台一座，舞台和餐饮区域各安装2台音
响；设有钓虾场，钓虾场旁设置10套24小时自助洗车
设备。该点位地块整体属于尚未完全规划开发地块，
地块外围市政排水管网体系已完善，距离地块外围最

近可接驳的市政公共污水管网约300米，具备纳管排放
的客观条件。
二、现场核查情况
   经核查，现场自助洗车设施设置于停车场内钓虾场

侧边，洗车作业产生的污水经设备前方排水沟收集
后，流入场内自建沉沙池，沉沙池出水通过自建排水
管道，直接排入地块内挡土墙边沟，最终直排外环境
。核查期间，现场整体环境区域内无明显臭味、无污

水积存、无黑臭水体漫流等现象。该经营者仅对洗车
污水采取简易沉沙预处理，未配套建设专业污水处理
设施，也未利用就近市政管网条件实施接驳纳管，未
采取简易处理后直接向外环境排放，不符合城镇排水

相关管理要求。

属实

1.规范经
营行为，
减少噪声

扰民。
2.限期完
成污水排
放问题全

面整改。

一是约谈经营负责人。明确指出音响、自

助洗车产生的噪声污染和污水直排存在的
问题，并要求其立即整改噪声扰民问题，
采取隔音降噪、调整钓虾场、自助洗车场
经营时间等措施，有效减少噪声对周边居

民影响。目前经营者已采取拆除音响设备
等措施，主要噪声问题已得到解决。
二是依法作出执法文书。江门市新会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5月12日向经营者送

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
违法排污行为，要求5月31日前完成污水排
放问题全面整改，接驳市政公共污水管
网，规范纳管排放。

三是落实临时管控措施。在整体整改完成
前，采用密闭容器集中收集洗车污水，委
托专业公司定期清运处置，严禁污水直
排，持续做好周边环境卫生保洁。

未办结 无


